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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公司董事长曾芳勤女士召集并主持，公司董事共 7 人，实际
参加董事 7人。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董事会审议了公司《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202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董事会全体成员一

致认为公司 2023年半年度报告真实、 准确、 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
果，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

相关要求，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A股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公
司《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实
际存放与使用情况，未发现存在重大违规导致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保证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顺利进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调整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具体如下：

调整前：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369,604.52 万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额

1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62,215.60 59,182.05

2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109,757.16 101,168.12

3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目 34,945.47 33,493.40

4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25,777.95 19,920.60

5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34,153.77 33,159.00

6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12,154.00 11,80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110,881.36 110,881.36

合计 389,885.31 369,604.52

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
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
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13,741.81 万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额

1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62,215.60 47,182.05

2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109,757.16 86,223.76

3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目 34,945.47 26,633.40

4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25,777.95 19,920.60

5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34,153.77 26,824.00

6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12,154.00 6,958.00

合计 279,003.95 213,741.81

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
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
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
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5号———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对公
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方案合理可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
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公司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修订稿）》。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调整后的方案编制的《关
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利于推进公司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公司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调整后的方案编制的《关

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利于推进公司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
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公司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调整后的方案编制的《关
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利于推进公司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
们同意该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的议案》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调整后的方案编制的《关

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修订稿）》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有利于推进公司本次发行工作的顺利进行，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因此，我们同意该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 18,309.89 万元，其中，增加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4,687.81 万元，增加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和出租设备及厂房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622.08 万元。 关联董事曾芳勤、蔡元庆已对此
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意见：本次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而产生，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
阅并取得认可。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本次增加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系基于公司日常经营
业务及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关联交易事项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进行，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
事项在审议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5票同意，2票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及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23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6,990,533,74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9,716,012.41
元（含税）。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按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
司董事会提出的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并同意将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五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2023年 9月 12日召开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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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2023年 8月 1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召开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李学华先生召集并主持。 公司监事共 3人，
实际参与表决监事 3人。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202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核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
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 公司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公司 2023年半年度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均符合中国证监会、深交所对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

相关要求，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行为，亦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可转
换公司债券》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保证公司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顺利进行，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调整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具体如下：

调整前：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369,604.52 万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额

1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62,215.60 59,182.05

2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109,757.16 101,168.12

3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目 34,945.47 33,493.40

4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25,777.95 19,920.60

5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34,153.77 33,159.00

6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12,154.00 11,800.00

7 补充流动资金 110,881.36 110,881.36

合计 389,885.31 369,604.52

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
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
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调整后：
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总额预计不超过 213,741.81 万元（含本数），扣

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以募集资金投入额

1 田心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62,215.60 47,182.05

2 平湖制造中心建设项目 109,757.16 86,223.76

3 碳纤维及散热精密件研发生产项目 34,945.47 26,633.40

4 智能穿戴设备生产线建设项目 25,777.95 19,920.60

5 精密件制程智能化升级项目 34,153.77 26,824.00

6 智能信息化平台升级建设项目 12,154.00 6,958.00

合计 279,003.95 213,741.81

在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的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以自筹资金进行先
期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依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程序对先期投入资金予以置换。

若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募
集资金拟投入总额，公司可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
入金额进行适当调整，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预案（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公司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预案（修订稿）》。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的议案》
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公司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论证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六）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的议案》
根据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案的调整内容， 公司对本次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预案进行了修订，编制了《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修订稿）》。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七）审议通过《关于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

（修订稿）的议案》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八）审议通过《关于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 8,299.89 万元，其中，增加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4,677.81 万元，增加销售商
品、 提供劳务和出租设备及厂房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622.08 万元。 关联监事范伟已对此议案回避表
决。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2票同意，1票回避表决，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及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23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6,990,533,74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9,716,012.41
元（含税）。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按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本议案详细内容请参见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三、备查文件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3-093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1、 公司于 2023 年 1 月 18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 2023 年 2 月 6 日召开的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根据公司业务
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同意公司（含控股子公司）2023 年度与关联方发生购销产品、提供劳务、租赁
资产等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43,758.1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1月 19
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8）。

2、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分别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
度 18,309.89 万元，其中，增加向关联方采购商品及服务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14,687.81 万元，增加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和出租设备及厂房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3,622.08 万元。 关联董事曾芳勤、蔡元庆和关联
监事范伟已对此议案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3、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公司本次调整 2023 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预计调整的 2023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

关 联 交
易 定 价
原则

本次调整
前的预计
金额

新增金额 本次增加后
的预计金额

2023 年 1-6 月
实际发生额

向关联
人采购
商品及
接受劳
务

领胜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

市 场 价
格

1,902.19 1,497.81 3,400 1,128.19

智联精密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300 1,300 615.98

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250 250 113.45

江门杰富意磁性材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 10 3.09

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60 60 26.25

东莞中科迪宏人工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购买商品 1,400 1,400 661.34

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60 160 54.50

苏州华工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10,010 10,010 2,040.22

小计 1,902.19 14,687.81 16590.00 4,643.02

向关联
方销售
商 品 、
提供劳
务和出
租设备
及厂房

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市 场 价
格

2,700 2,700 2,475.11

深圳市博弛电子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327 33 360 157.82

领胜投资（江苏）有限公司及其下
属公司

销售商品、 出租设
备、提供劳务 2,315.92 84.08 2,400 60.15

智联精密科技东台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50 50 11.65

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 5 5 1.27

江门马丁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商品 500 500 241.27

江门杰富意磁性材有限公司 出租厂房 250 250 108.84

小计 2,642.92 3,622.08 6,265 3,056.11

合计 4,545.11 18,309.89 22,855.00 7,699.13

注：上表中向关联方智联精密科技东台有限公司、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苏州华工自动化
技术有限公司、江门杰富意磁性材有限公司、广东东睦新材料有限公司、东莞中科迪宏人工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深圳中电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商品；向关联方南京酷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东睦
新材料有限公司、 江门马丁电机科技有限公司销售商品及向关联方智联精密科技东台有限公司销售
商品/提供劳务、 向关联方江门杰富意磁性材有限公司出租厂房相应执行金额已在总经理授权范围内
履行了审批程序。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信息

序
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

关系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主营业务

1
南京酷科电
子科技有限
公司

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恒泰路
8 号汇智科技
园 A1栋 16层

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郭瑞先生
担任南京酷科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

陈玮 295.0192
万元

电子产品销售;电池销售;电池零配件销售;光伏
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储
能技术服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机械电气
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新能源汽车换电
设施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
制设备制造;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
车电附件销售;其他电子器件制造;充电桩销售;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 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
备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软件销售;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智能
家庭消费设备制造;智能家庭消费设备销售;非
电力家用器具制造;非电力家用器具销售。

2
广东东睦新
材料有限公
司

江门市蓬江区
杜阮镇井绵三
路 8号

公司监事范伟先生
担任广东东睦新材
料有限公司董事

曹阳 15,000万元
粉末冶金制品、汽车零件（不含发动机）、家电
零件及相关新材料的生产;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
备租赁。

3
东莞中科迪
宏人工智能
科技有限公
司

广东省东莞市
常平镇木棆创
业一路 43 号 2
栋 101室

公司原董事会秘书
雷曼君女士关系密
切的家庭成员担任
董事的企业

胡炳彰 500万元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
术转让、技术推广;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人
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 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
件开发;软件开发;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
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信
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 人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
术平台;人工智能硬件销售;软件销售;智能仓储
装备销售;计算机系统服务。

4
深圳中电港
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深圳市前海深
港合作区南山
街道自贸西街
151 号招商局
前海经贸中心
一期 A座 2001

公司独立董事蔡元
庆先生担任深圳中
电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

周继国 75,990.0097
万元

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光电产品、半导体、太
阳能产品、仪表配件、数字电视播放产品及通
讯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 电子产品的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信息技术的开发;计算机、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的销售;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
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企业管理咨询（不含限
制项目）;在网上从事商务活动及咨询业务（不
含限制项目）;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
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 需取得许可
后方可经营）。

5 领胜投资(江
苏)有限公司

东台市经济开
发区峰峰工业
园 2 号楼 207-
1室

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曾芳勤女士
持有公司控股股东
领胜投资 (江苏)有
限公司 100%股权，
为其实际控制人

曾芳勤 5,000万元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国内贸易代理;进出
口代理;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企业总部管理

6
智联精密科
技东台有限
公司

东台市东台镇
西楼村（东台市
巨煌电子厂经
营性用房内）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
司领胜城科技（江
苏） 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智联精密科技
东台有限公司 49%
股权，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 市 规 则 》10.1.3
（五）条规定，基于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 审慎认定智联
精密与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杨其兵 500万元 精密科技技术研发, 精密金属模具及配件、治
具、切削刀具、机械配件生产、销售。

7
江门杰富意
磁性材有限
公司

江门市新会区
双水镇岛桥工
业区

杰富意为公司参股
子公司， 公司持有
江门杰富意磁性材
有限公司 33.33%股
权，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0.1.3（五）
条规定， 基于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
审慎认定江门杰富
意磁性材有限公司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SUZUKI
AKIRA

45,000万日
元

电子行业元器件专用材料磁性产品的生产、销
售和售后服务。

8
深圳市博弛
电子有限公
司

深圳市福田区
皇岗公园街捷
讯 大 楼 三 楼
305室

公司实际控制人曾
芳勤女士关系密切
的家庭成员控制的
企业

陆滨 200万元

电子产品销售;电子专用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
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子专用材料研发;
新材料技术研发;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
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软件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9
江门马丁电
机科技有限
公司

江门市高新区
龙溪路 274 号
1 栋扩建第 1
层部分（自编
102）,第 2、3 层
整层

公司通过全资子公
司江门创富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间接持
有江门马丁电机科
技有限公司 40%股
权，公司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 10.1.3（五）
条规定， 基于实质
重于形式的原则，
审慎认定江门马丁
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与公司构成关联关
系。

吴捷 100万美元 电机及其控制系统研发; 电动机制造; 电机制
造。

10
苏州华工自
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
创投工业坊 27
号厂房

苏州华工自动化技
术有限公司为公司
控股股东之参股子
公司，公司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 10.1.3
（五）条规定，基于
实质重于形式的原
则， 审慎认定苏州
华工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与公司构成
关联关系

王建刚 1,500 万人
民币

研发、组装、销售：自动化设备、机械设备、激光
设备，并提供调试服务；计算机软件领域内的
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承
接：工业自动化工程；生产：物流设备、工装夹
具；设计、销售：电子设备，并提供上门安装及
维修服务；销售：机电设备、电气设备及配件、
仪器仪表、五金交电；从事上述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关联方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人民币

序
号

企
业
名
称

2023年 3月 31日/2023年 1-3月 2022年 12月 31日/2022年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南
京
酷
科
电
子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149,797,259.61 34,496,151.14 99,403,762.43 4,092,914.6
9 87,612,592.25 29,085,052.03 195,603,349.16 -

3,479,605.52

2

广
东
东
睦
新
材
料
有
限
公
司

215,323,448.43 193,320,515.6
1 35,631,065.35 2,443,992.1

9 210,322,336.86 195,908,604.7
5 153,199,090.49 12,284,047.1

3

3

东
莞
中
科
迪
宏
人
工
智
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6,601,798.80 1,309,609.22 4,209,911.50 408,807.87 5,399,130.31 900,801.35 7,276,149.44 -602,519.16

4

深
圳
中
电
港
技
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19,441,923,34
9.31

2,817,644,751.
75

8,248,067,064.
69

71,164,831.
66

19,727,600,65
9.41

2,767,776,305.
37

43,302,992,43
7.92

400,591,235.
20

5

领
胜
投
资
(江
苏)
有
限
公
司

5,106,828,944.
83

4,192,963,293.
67 -

-
6,202,898.6
1

5,065,076,317.
42

4,199,166,192.
28 -

-
52,786,201.6
7

6

智
联
精
密
科
技
东
台
有
限
公
司

10,475,694.86 8,535,431.20 1,435,990.47 265,879.67 11,087,941.66 8,269,551.53 8,030,062.12 1,509,697.13

7

江
门
杰
富
意
磁
性
材
有
限
公
司

164,737,948.52 142,728,605.8
0 33,554,567.34 2,742,050.8

4 164,521,999.54 139,970,472.5
1 180,313,640.78 21,646,816.4

9

8

深
圳
市
博
弛
电
子
有
限
公
司

91,712,439.51 11,847,332.22 47,102,546.77 753,951.16 83,500,802.13 10,444,013.31 228,871,619.80 3,887,333.65

9

江
门
马
丁
电
机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30,143,357.22 17,758,684.45 8,551,108.52
-
1,392,137.0
1

40,192,693.38 21,544,296.62 73,124,516.47 3,026,442.49

10

苏
州
华
工
自
动
化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15,264,043.45 31,439,577.96 52,715,816.29 5,217,466.7
3 222,278,474.82 26,222,111.23 183,593,355.43 1,981,588.53

（三）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根据以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和经营情况，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具有良好的履约

能力，且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

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付款安排和
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平、公
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业务，交易具体价格、款项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主要条款将在协议签

订时确定。 关联交易的具体协议待实际业务发生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安排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本次公司调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根据实际经营需要确定，有利于拓展公司业务、提升

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 巩固和扩大公司市场占有率和影响力及保证公司的市场份额和经营
业绩，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二）关联交易定价的公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在公平的基础上按市场规则进行交易， 交易定价政策和依据是以市场化为原

则，双方在参考市场公允价格的情况下确定协议价格，并根据公平、公正的原则签订合同，付款安排和
结算方式参照行业公认标准或合同约定执行。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遵循公平、公
开、公正的市场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中小股东权益的行为。

（三）关联交易的持续性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均遵循协商一致、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原则，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

生不利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者被其控制）。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
保持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定时期内与上述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将持续存在。

五、独立董事的相关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而产

生，符合公司业务发展的实际需要，交易价格按市场原则协商确定，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事先提交我们审阅并取
得认可。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 董事会在对该
议案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按规定予以回避表决。

（二）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系基于公司日常经营业

务及生产经营的实际需要，关联交易事项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进行，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关联交易事
项在审议时，关联董事依法进行了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合规。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调整 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六、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本次增加 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事项系基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

的实际需要，交易事项在关联各方平等协商的基础上按照市场价格定价，遵循了一般商业原则，交易

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该关联交易事项在审议时关联
董事、监事已对该议案依法回避表决，审议程序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3-094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现
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利润分配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23年 6月 30日，公司合并报表和母公司报表的累计可供分配利润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

2023年期初未分配利润 6,220,867,716.60 4,108,737,067.31

加：本期净利润（“-”表示亏损） 1,248,104,166.02 136,308,219.66

股份注销、股份支付影响 9,736,169.00 9,736,169.00

减：2022年度利润分配 807,418,531.69 807,418,531.69

提取盈余公积 - -

2023年 6月 30日期末未分配利润 6,671,289,519.93 3,447,362,924.28

根据合并报表、 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孰低原则， 公司 2023 年 6 月 30 日实际可供分配利润为
3,447,362,924.28元。

为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综合考虑公司经营业绩及长远发展，公司董事会拟定的 2023 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为：公司以扣除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后的总股本 6,990,533,747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0.3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公司总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209,716,012.41
元（含税）。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按每股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红总额。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

及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度）股东回报规划》中关于现金分红的有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
与公司经营业绩及未来成长性相匹配、有利于广大投资者分享公司经营成果。

三、审议程序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尚需提交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当前的实际情况，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出的公司 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意将该利润分配预案提交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其他事项
上述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3-095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上述董事会审议，公司决定于 2023 年 9 月 12 日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
股东大会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届次：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 9月 12日（星期二）14:30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2 日的交易时间， 即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3 年 9 月 12 日上午 9:15 至

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召开的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
（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其中一种表决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23年 9月 7日
7、会议出席对象：
（1） 凡 2023年 9月 7日 15:00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会议表决； 股东可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人员。
8、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大厦 B座 12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及相关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示例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
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 年修订）》的要求，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
决进行单独计票并及时公开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

三、会议登记事项
（一）登记方式
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明和法人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
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和法人股东
账户卡进行登记。

3、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信函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不
接受电话登记。

（二）登记时间：2023年 9月 8日（星期五）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00。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公司证券部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京基滨河时代大厦 B座 12楼证券部
邮编：518000
4、注意事项：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于会前半小时到会场办理

登记手续。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方法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

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详见附件一。
五、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2、本次股东大会联系人：毕冉、李儒谦
联系电话：0750-3506078
传真号码：0750-3506111
联系邮箱：IR@lingyiitech.com
3、若有其他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及简称：投票代码：362600；投票简称：“领益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

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3年 9月 12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2023年 9月 12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

务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
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下称“受托人”）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本公司（本人）的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该列打勾的
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 2023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证券代码：002600 证券简称：领益智造 公告编号：2023-096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内审负责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审负责人的议案》。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内审负责人事项
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内审负责人陈芳梅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陈芳梅女士因工作调整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内审负责人职务，辞职后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根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陈芳梅女士的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及董事会对陈芳梅女士在担任公司
内审负责人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为了更好的履行公司内部审计部门的职责，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1 号—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公司董事
会同意聘任张昭华先生为公司内审负责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二、备查文件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附件：
张昭华先生，中国国籍，男，1982年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管理学

学士。 曾先后任职于方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建滔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
术有限公司、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在企业内审、内控、风控三道防线构建及实施方面有丰富的
一线经验。 2021年 8月加入公司，2023年 8月起负责审计部日常管理工作。

截至目前，张昭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从未被
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从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从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
经公司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查询，张昭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